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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模組概覽 

1.1 簡介 

「學年過渡策劃」功能讓學校可以計劃和處理過渡到新學年時的所需的學校資

料。 
 
使用本模組能夠減少過渡過程中所衍生的工作量。你可以從學校管理模組中啓動

「策劃新學年」功能，系統就會建立一新學年，並將現學年的資料複製到新學年

去。複製的資料包括：學校資料，考績綱要設定，獎懲資料設定，以及香港學科

測驗積分輸入方法設定。完成後，你可以在各個模組的學年選擇清單中找到新建

立的學年，並開始策劃新學年事宜。 
 
本系統還有重設程序的機制。一旦啓動這功能，所有新學年計劃的資料都會被刪

除，並且不可還原。 
 
「過渡到新學年」功能將新學年標示爲現學年。過渡完成之後，計劃學年就會被

轉換爲現學年。 
 

我們建議用戶可以在每年的四月初到八月底或新學年九月初執行「學年過度策

劃」程序。當然，你也可以根據本身需要而自由選擇啓用本功能的時間。 
 
為確保資料的完整性，在開始「學年過渡策劃」時，系統禁止用戶登入「雲端校

管系統」。我們極力建議你先行設定系統存取時間（[S-SEC01-01] 系統保安 > 設
定 > 系統設定），以便在程序開始之前防止用戶登入雲端校管系統。如在啓動

「學年過渡策劃」的任何程序時，其他用戶正在使用「雲端校管系統」，系統會

將這些用戶身份顯示出來。你必須通知這些用戶退出「雲端校管系統」或使用保

安功能將他們摒除在系統之外([S-SEC14-01] 系統保安 > 存取控制 > 登入狀況)。 
 
爲了更有效地和其它「雲端校管系統」用戶交流，我們建議你在告示板([S-
SCH19-01] 學校管理 > 告示)上張貼告示，通知所有用戶有關「學年過渡策劃」程

序進行的日期／時間。 
  
以下章節將進一步詳細介紹「學年過渡策劃」的各項功能以及相應的操作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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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功能列表 

學校管理 

 

策劃新學年 

 

策劃新學年 (2.1.1) 
重設新學年計劃 (2.1.2) 
過渡到新學年 (2.1.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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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流程圖 

 

 

確定學校資料 
確定考績綱要設定 

1.    策劃新學年 
-複製以下資料： 

 學校資料 

 校曆設定 

 考績綱要設定 

 獎懲資料設定 

 香港學科測驗設定 

實行學生升級 
發送收生實況調查 

2. 重設新學年計劃 

-刪除以下資料： 

 學校資料 

 校曆設定 

 考績綱要設定 

 獎懲資料設定 

 新學年的香港學科測驗設定 

 

3. 過渡到新學年 

 整合獎勵/懲罰記錄 

 刪除留堂記錄和留堂班級資料 
 保留未復課的懷疑退學記錄 

 
 

所有在校學生的升級記錄必須存在。 

在校學生的升級記錄不准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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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與其他模組的聯繫 
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IYP 
 

學年過渡策劃 
 

學生資料 
- IYP0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- IYP03 過渡到新學年 

學生出席資料 
- IYP03 過渡到新學年 

學生成績 
- IYP01 策劃新學年 
- IYP0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
系統保安 
- IYP01 策劃新學年 
- IYP0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- IYP03 過渡到新學年 

獎懲資料 
- IYP01 策劃新學年 
- IYP0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- IYP03 過渡到新學年 

香港學科測驗 
- IYP01 策劃新學年 
- IYP0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
學校管理 
- IYP01 策劃新學年 
- IYP0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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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YP01 – 策劃新學年 
 學校管理 

 檢查學校資料是否已確定。 
 將現學年資料複製到新學年。 

 學生成績 
 檢查考績綱要設定是否已確定。 
 將現學年概況設定複製到新學年。 

 系統保安 
 檢查並顯示登入用戶名單。 
 記錄審計追蹤。 

 獎懲資料 
 將現學年設定複製到新學年。 

 香港學科測驗 
 將現學年香港學科測驗積分輸入方法設定複製到新學年。 

 
 IYP02 –重設新學年計劃 

 學校管理 
 刪除新學年資料。 

 學生成績 
 刪除新學年考績綱要設定。 

 系統保安 
 檢查並顯示登入用戶名單。 
 記錄審計追蹤。 

 學生資料 
 檢查在校學生是否有下一學年的升級記錄。 

 獎懲資料 
 刪除新學年獎懲資料設定。 

 香港學科測驗 
 刪除新學年積分輸入方法 。 

 
 IYP03 – 過渡到新學年 

 學校管理 
 檢查新學年的學期開始和完結日期是否已完成。 

 系統保安 
 檢查並顯示登入用戶名單。 
 記錄審計追蹤。 

 學生資料 
 檢查是否所有在校學生都有下一學年的在學記錄。 
 檢查是否有學生在等候傳送資料文件（如：離校學生在等候傳送表格

A）。 
 檢查表格- A / As / B / C / D / Ds / E 及呈報學生中文姓名資料文件是否已

開始準備。 
 獎懲資料 

 整合現學年的獎勵或懲罰記錄。 
 學生出席資料 

 刪除現學年的留堂記錄和留堂班級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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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留未復課的懷疑退學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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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操作程序 

2.1 策劃新學年 

2.1.1 策劃新學年 

 功能說明 

利用「策劃新學年」功能，你可以開始學年過渡策劃的工作。系統會建立一個新

學年，即現學年＋１，然後把現學年的資料複製到新學年作策劃之用。 

 先決條件 

1. 開始資料收集之前必須確定現學年的學校資料和考績綱要設定。 
2. 設定防止用戶登入雲端校管系統的時段。 

 使用步驟 

1. 在模組選單中，選按 [學校管理]  [策劃新學年] 功能。 
2. 按 [策劃新學年] 標示。 

 
 

3. 按 [確定] 按鈕。 

 
 
4. 按 [確定] 按鈕將現學年的資料複製到新學年。 

 完成後影響 

1. 可以編修新學年的學校管理資料、學生成績的考績綱要設定和學生資料模組的

學生科目設定。 

1 

2 
3 

4 



雲端校管系統 - 用戶手冊 
學年過渡策劃  版本 1.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© 版權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有，二零二四年。                第 8 頁 

2. 可以實行學生升級和取錄新學年的學生。  
3. 可以開展收生實況調查。 
4.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。 

 附註 

1. 以下數據將從各相關模組獲取： 
A. 學校資料 

- 基本學校資料 
- 班級結構 
- 學校管理委員會 
- 學校設施 
- 課室編號 
- 校舍 
- 分校舍 
- 教職員編制 
- 跨班別科目組別 
- 科目組別 
- 班別基本資料 
- 班本科目 
- 班別與跨班別科目組別之間的對照 
- 班別與科目組別之間的對照 
- 班別文件目錄 
- 校曆格式 
- 學校假期與事項 
- 學期資料  
- 沒有啟動的循環週 ( 僅用於循環週基礎系統 ) 

B. 考績綱要設定  
- 學期與考績比重 
- 科目滿分及比重 
- 班級考績設定 
- 評核組別設定 
- 名次編排準則 
- 操行設定 
- 其它考績設定 
- 代碼表設定 
- 現行學期將被重設爲學期一 

C. 學生獎懲資料 
- 獎懲制度 
- 獎懲制度詳述 
- 獎 / 懲規則 

D. 香港學科測驗資料 
- 積分輸入方法 

 
2. 啓動「策劃新學年」之後，系統就會檢查策劃區內是否存有資料。倘資料已備

妥，系統會再一次徵詢用戶，以確定重寫資料集程序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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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過程中，倘其中某個模組的資料複製無法完成，資料收集程序將會自行終止。

系統不複製任何資料。 
4. 如果在新學年中，已儲存了學生的升學資料或新生註冊資料，資料重寫的程序

便無法進行。 
5. 如果現學年的校曆尚未設定，例如缺少學期開始日期/完結日期，資料收集程

序將被終止。系統不會複製任何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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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重設新學年計劃 

 功能說明 

「重設新學年計劃」功能容許你終止學年過渡策劃程序。系統將刪除已複製到新

學年的所有資料。 

 先決條件 

1. 已確定學年過渡策劃的資料收集程序。 
2. 新學年沒有任何學生在學記錄。 
3. 沒有其他用戶正在登入雲端校管系統。 

 使用步驟 

1. 在模組選單中，選按 [學校管理]  [策劃新學年] 功能。 
2. 按 [重設新學年計劃] 標示。 

 
 
3. 按 [確定] 按鈕。 
 

 
 
4. 按 [確定] 刪除新學年資料。 

1 

2 3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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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後影響 

1. 新學年的所有資料將被刪除。 
2. 在所有模組的學年選擇框中將不會找到新學年。 
3. 已記錄於審計追蹤。 

 

 附註 

1. 以下資料將被刪除： 
A. 學校資料 

- 基本學校資料 
- 班級結構 
- 學校管理委員會 
- 學校設施 
- 課室編號 
- 校舍 
- 分校舍 
- 教職員編制 
- 跨班別科目組別 
- 科目組別 
- 班別基本資料 
- 班本科目 
- 班別與跨班別科目組別之間的對照 
- 班別與科目組別之間的對照 
- 班別文件目錄 
- 校曆格式 
- 學校假期與事項 
- 學期資料  
- 沒有啟動的循環週 ( 僅用於循環週基礎系統 ) 

B. 考績綱要設定 
- 學期與考績比重 
- 科目滿分及比重  
- 班級考績設定 
- 評核組別設定 
- 名次編排準則   
- 操行設定 
- 其它考績設定  
- 代碼表設定 
- 現行學期將被重設爲學期一 

C. 學生獎懲資料 
- 獎懲制度 
- 獎懲制度詳述 
- 獎 / 懲規則 

D. 香港學科測驗資料 
- 積分輸入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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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如果在校學生已經保存下一學年的升級記錄，重設程序將被終止，系統會顯示

錯誤訊息。用戶必須利用「學生資料」模組中的功能，逐一刪除有關記錄([S-
STU20-01] 學生資料 > 學生概況 > 在學資料)或到「學生成績」模組 ([S-
ASR27-01] 學生成績 > 升級 > 重設)中整批重設升級記錄。 

3. 如果下一學年有新取錄的學生，重設程序將被終止，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。用

戶必須利用「學生資料」模組 ([S-STU10-01] 學生資料 > 學生概況 > 個人資

料)逐一刪除新學生的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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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3 過渡到新學年 

 功能說明 

「過渡到新學年」功能容許你將系統由現學年過渡到新學年。 

 先決條件 

1. 給所有在校學生指定好下一學年的在學狀況（可以列印 R-ASR059-E/C 「未

有升級狀況學生淸單」 報告來確定學生的升級狀況）。 
2. 如果表格- A / As / B / C / D / Ds / E 及呈報學生中文姓名的資料準備工作已經

開始，就不能過渡到新學年。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。故必須到學生模組中([S-
STU05-01] 學生資料 > 資料互換 > 産生資料文件)取消預備待編資料文件，或

者確定資料文件。然後到聯遞系統中傳送訊息至教育局([S-CDS01-03] 聯遞系

統 > 寄發訊息)。如果這些表格都沒有準備好，當確定繼續進行學年過渡策劃

備妥程序時，系統會提示一個警告訊息。 
3. 設定防止用戶登入雲端校管系統的時段。 

 使用步驟 

1. 在模組選單中，選按 [學校管理]  [策劃新學年] 功能。 
2. 按 [過渡到新學年] 標示。 

 
 

3. 按[確定]按鈕。 
 

2 
3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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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按[確定]按鈕以過渡到新學年。 

 

 完成後影響 

1. 系統將從現學年轉換到新學年，學年過渡策劃將更新至「備妥」狀態。 
2. 所有在校學生的升級記錄將轉到新學年。 
3. 已經過期的聯遞系統通知會被刪除。 
4. 記錄於審計追蹤。 

 附註 

1. 在系統過渡到新學年並將新學年設爲現行學年之前，系統會一次過處理下述資

料： 
- 整合現學年的獎勵及懲罰記錄。 
- 刪除現學年的留堂記錄和留堂班級資料。 

2. 如果新學年的學期開始日期和完結日期尚未設定完成，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。 
3. 當確定要過渡到新學年時，系統會檢查是否所有在校學生在新學年都有在學資

料記錄。如果發現任何在校學生無此記錄，系統將會顯示錯誤訊息，並終止有

關程序。 
4. 如果下列整批程序中任何一個處理失敗，系統將會顯示錯誤訊息，同時系統過

渡程序將被終止。 
- 整合現學年的獎勵或懲罰記錄。 
- 刪除現學年的留堂記錄和留堂班級資料。 

5. 如果現有學生當中有懷疑退學記錄，而這些學生已辦理離校，請將表格 A 傳送

至教育局；如果這些學生已復課，請輸入這些學生的復課日期，並將表格 B 傳

送至教育局；否則該懷疑退學記錄會被保留至新學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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